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07号
罪犯黄躬术，男，汉族，1988年5月1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罗源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11年11月14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于2012年5月3日刑满释放；于2013年1月30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于2013年8月16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
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7日作出（2014）蕉刑初字第5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躬术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责令退出违法所得900元。刑期自2014年8月23日起至2023年2月22日止。2015年3月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6月23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319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2018年10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822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四个月；2020年2月24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9刑更101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四个月；现刑期至2022年1月22日。现属从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黄躬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41.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173分，合计获得2514.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获得1752.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躬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躬术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躬术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08号
罪犯雷善平，男，汉族，1979年4月1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捕前系务工人员。曾于2010年7月20日因扰乱单位秩序被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日；于2013年10月31日因贩卖毒品罪被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于2015年7月2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
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7日作出（2018）闽0111刑初85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雷善平犯容留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刑期自2018年5月13日起至2023年11月12日止。2019年2月1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从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雷善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998分，合计获得2998分，表扬4次。起始期2019年3月至2021年3月，获得299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雷善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雷善平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雷善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09号
罪犯范义春，男，汉族，1991年10月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
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28日作出（2013）安少刑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范义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刑期自2012年6月28日起至2020年6月27日止。2013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5年4月2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宁刑执字第456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一年。因漏罪，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9日作出（2016）闽0981刑初1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范义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与原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的刑罚有期徒刑八年，予以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刑期自2012年6月28日起至2022年12月27日止，2017年3月2日重新押回福建省宁德监狱服刑。2017年6月23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397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六个月，2019年7月25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9刑更529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四个月，现刑期至2022年2月27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范义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62.1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188分，合计获得2550.1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9年8月至2021年3月，获得1897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范义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范义春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范义春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10号
罪犯李真真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98年2月2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鼎市，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系自首，系主犯。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8日作出（2017）闽09刑初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真真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附带民事赔偿174852元，并对赔偿总额874259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7）闽刑终20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维持对附带民事部分的判决，以被告人李真真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附带民事赔偿174852元，并对赔偿总额874259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刑期自2016年6月24日起至2029年6月23日止。2019年2月2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李真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240分，合计获得3240分，表扬5次。起始期2019年3月至2021年3月，获得3240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真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真真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真真卷宗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11号
罪犯章海生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96年8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江西省崇仁县，捕前系务工。曾于2013年5月10日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4日作出（2017）闽01刑初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章海生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附带民事赔偿156410元，并对赔偿总额1042736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闽刑终369号刑事判决，撤销对被告人章海生的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章海生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附带民事赔偿156410元，并对赔偿总额1042736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刑期自2016年3月31日起至2026年3月30日止。2019年1月21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章海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971.5分，合计获得2971.5分，表扬4次。起始期2019年2月至2021年3月，获得2971.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章海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章海生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章海生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12号
罪犯林昆良，男，汉族，1967年9月2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罗源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05年9月12日因犯赌博罪被仓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2005年10月27日刑满释放。2014年3月12日因吸毒被行政拘留十五日。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

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27日作出（2014）罗刑初字第26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昆良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000元，追缴违法所得3500元。刑期自2014年3月27日起至2023年1月26日止。201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3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17号刑事裁定，减刑五个月；2018年9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729号刑事裁定，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2年3月26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林昆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2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981分，合计获得3023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8年11月至2021年3月，获得2621分。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昆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昆良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昆良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13号
罪犯吴孔辉，男，汉族，1974年1月1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捕前系无业。曾于1994年12月8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于2000年8月2日刑满释放；曾于2010年6月4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5000元，于2015年10月17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2018）闽0111刑初7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孔辉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刑期自2018年2月8日起至2022年2月7日止。2019年1月2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吴孔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804分，合计获得2804分，表扬4次。起始期2019年2月至2021年3月，获得2804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孔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孔辉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孔辉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14号
罪犯熊杨晨，男，汉族，1999年1月2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将乐县，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6日作出（2019）闽0103刑初9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熊杨晨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闽01刑终157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10月25日起至2021年12月24日止。2019年12月2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熊杨晨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537分，合计获得1537分，表扬2次。起始期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获得1537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熊杨晨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熊杨晨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熊杨晨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15号
罪犯许可明，男，汉族，1965年7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捕前系农民。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2016）闽0902刑初34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可明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刑期自2016年6月28日起至2022年6月27日止。2017年1月2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2月22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9刑更118号刑事裁定，减刑四个月，现刑期至2022年2月27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许可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1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886分，合计获得2937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9年4月至2021年3月，获得2536分。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许可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许可明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许可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16号
罪犯钟桂林，男，民族汉，1969年1月2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江西省分宜县，捕前系农民。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22日作出（2012）丰刑初字第3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钟桂林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刑期自2011年11月9日起至2024年11月8日止。2012年12月5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5年5月2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宁刑执字第613号刑事裁定，减刑一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17年9月29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596号刑事裁定，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19年7月25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9刑更533号刑事裁定，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现刑期至2022年3月8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钟桂林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53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270.5分，合计获得3723.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9年8月至2021年3月，获得2831.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钟桂林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钟桂林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钟桂林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17号
罪犯朱智龙，男，汉族，1981年11月1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4日作出（2016）闽0103刑初77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智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152.7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闽01刑终129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4月28日起至2024年7月27日止。2019年1月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朱智龙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334.1分，合计获得3334.1分，表扬5次。起始期2019年2月至2021年3月，获得3334.1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朱智龙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朱智龙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朱智龙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18号
罪犯蒋路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89年12月2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华蓥市，捕前无固定职业。曾于2009年11月30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于2011年1月10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现在押宁德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20日作出（2011）晋刑初字第140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蒋路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万元。刑期自2011年3月29日起至2026年3月28日止。2011年11月21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4年8月20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宁刑执字第926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一年七个月；又于2016年11月26日作出（2016）闽09刑更1372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一年九个月；又于2018年11月28日作出（2018）闽09刑更935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七个月。现刑期至2022年4月28日止。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蒋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9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268分，合计获得4663分，表扬7次。间隔期2019年1月至2021年3月，获得3808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蒋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蒋路予以减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蒋路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19号
罪犯张荣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95年12月2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渠县，捕前无固定职业。曾于2015年1月10日因吸毒被建瓯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一日，同年4月17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建瓯市人民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2016年7月27日因吸毒被建瓯市公安局行政拘留。现在押宁德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1日作出（2019）闽0783刑初17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荣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31590元。刑期自2018年10月25日起至2021年10月24日止。2019年12月9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刑期至2021年10月24日止。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张荣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398.5分，合计获得1398.5分，表扬2次。起始期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获得1398.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荣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荣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荣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20号
罪犯王坤鹏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82年11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1日作出（2016）闽0181刑初68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坤鹏犯容留、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3日作出（2016）闽01刑终1056号刑事判决，撤销福清市人民法院原审判决，以被抗诉人王坤鹏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2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7500元。刑期自2016年4月12日起至2022年4月11日止。2017年2月2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6月17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9刑更310号刑事裁定书，对罪犯王坤鹏不予假释。现刑期至2022年4月11日止。现属普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王坤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6079分，合计获得6079分，表扬6次。起始期2017年3月至2021年3月，获得6079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坤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坤鹏予以减刑九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坤鹏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21号
罪犯陈之，男，汉族，1983年1月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捕前系无业。2009年12月21日因犯赌博罪被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2010年3月2日刑满释放。现在押宁德监狱二监区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2018)闽0111刑初95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之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2019)闽01刑终60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6月17日起至2025年12月16日止。2019年6月1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468分，合计获得2468分，表扬4次。起始期2019年7月至2021年3月，获得2468分。累计扣1次分。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之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之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22号
罪犯冯宗平，男，汉族，1966年4月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捕前系农民。现在押宁德监狱二监区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6月17日作出(2011)宁刑初字第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冯宗平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期自2010年12月17日起至2025年12月16日止。2014年6月2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宁刑执字第638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一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16年12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1727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一年七个月；2018年10月29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901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现刑期自2010年12月17日起至2022年4月16日止。2011年7月15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冯宗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4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698.1分，合计获得4138.1，表扬6次。间隔期2018年12月至2021年3月，获得3298.1分。累计扣1次分。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冯宗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冯宗平予以减刑九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冯宗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23号
罪犯熊小同，男，汉族，小学文化，1989年1月2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秀山县，捕前系农民。曾因犯盗窃罪，于2009年3月 5日被晋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2009年9月6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押宁德监狱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8日作出(2013)晋刑初字第340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熊小同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刑期自2013年7月7日起至2025年7月6日止。2013年12月24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6月23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333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19年7月29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9刑更538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现刑期至2024年9月6日。现属普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熊小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9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378.5分，合计获得2673.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9年8月至2021年3月，获得考核分2104.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7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熊小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熊小同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熊小同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24号
罪犯薛钰茂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85年10月2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平潭县，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0日作出（2016）闽01刑初1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薛钰茂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01日作出（2017）闽刑终30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5年12月11日起至2021年12月10日止。2018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从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薛钰茂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232.7分，合计获得3232.7分，表扬5次。起始期2018年12月至2021年3月，获得3232.7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薛钰茂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薛钰茂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薛钰茂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25号
罪犯杨华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73年10月18日出生，原住福建省闽侯县，捕前系无业。2004年12月21日，因犯非法持有枪支罪被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5年6月24日刑满释放；2007年9月26日被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强制戒毒六个月。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24日作出（2011）晋刑初字第46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华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17日作出（2011）榕刑终字第88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1年4月29日起至2026年4月28日止。2011年12月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4年4月2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宁刑执字第354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一年九个月；2016年7月29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866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一年九个月；2018年7月2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572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2年4月28日止。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杨华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240.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823分，合计获得5063.5分，表扬7次。间隔期2018年9月至2021年3月，获得4200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杨华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华城予以减刑九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华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26号
罪犯谢启相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68年11月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寿宁县，捕前系商贩。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3日作出（2017）闽0924刑初7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启相犯拐卖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17年5月22日起至2022年8月21日止。2017年10月1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8月2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9刑更630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2年2月21日止。现属从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谢启相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56.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987.2分，合计获得3043.7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9年9月至2021年3月，获得2570.4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累计扣0分。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谢启相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谢启相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启相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27号
罪犯马茂宁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76年4月12日出生，原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27日作出（2014）蕉刑初字第8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马茂宁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责令退出违法所得8480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13年8月21日起至2023年6月20日止。2014年5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8月31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1043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七个月；2017年12月29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912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四个月；2019年7月25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9刑更591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2年2月20日。现属从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马茂宁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77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628分，合计获得270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9年8月至2021年3月，获得223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马茂宁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马茂宁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马茂宁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28号
罪犯黄炳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83年11月10日出生，原住福建省闽侯县，捕前系无业。现在宁德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5日作出（2017）闽0922刑初7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炳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0万元返还被害人。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1日作出（2017）闽09刑终33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8月5日起至2022年2月4日止。2017年9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7月25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9刑更551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三个月，现刑期至2021年11月4日止。现属从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黄炳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22.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139分，合计获得3161.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9年8月至2021年3月，获得2762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累计扣0分。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炳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炳杰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炳杰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29号
罪犯戴凤星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84年3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个体户。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政和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2018）闽0725刑初19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戴凤星犯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2日作出（2019）闽07刑终27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3月9日起至2021年12月8日止。2019年11月1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从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戴凤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462.5分，合计获得1462.5分，表扬2次。起始期2019年12月至2021年3月，获得1462.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戴凤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戴凤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戴凤星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30号
罪犯吴嘉鑫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94年11月22日出生，原住福建省顺昌县，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5日作出（2019）闽0104刑初4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嘉鑫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责令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1017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1日作出（2019）闽01刑终648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审对吴嘉鑫的刑事判决，以上诉人吴嘉鑫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自2018年9月24日起至2021年12月20日止。2019年12月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从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吴嘉鑫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723分，合计获得1723分，表扬2次。起始期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获得1723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嘉鑫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嘉鑫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嘉鑫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31号
罪犯邹锋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89年2月8日出生，原住江西省丰城市，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9日作出（2012）长刑初字第50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邹锋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追缴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9日作出（2012）榕刑终字第118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2年7月3日起至2023年12月24日止。2012年12月27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5年10月2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宁刑执字第1355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十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17年10月31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713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19年8月2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9刑更633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现刑期至2022年2月24日止。现属从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邹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524.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811分，合计获得3335.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9年9月至2021年3月，获得2539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邹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邹锋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邹锋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32号
罪犯陈健南，男，汉族，1988年8月28日出生，原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农民。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2016）闽0181刑初15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健南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五千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1750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15年9月1日起至2025年2月28日止。2016年5月2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6月29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531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现刑期自2015年9月1日起至2024年9月30日止。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健南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52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444分，合计获得4444分，表扬7次。间隔期2018年8月至2021年3月，获得3862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健南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健南予以减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健南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33号
罪犯胡俊铭，男，汉族，1989年9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简阳市，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31日作出（2017）闽0922刑初16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俊铭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退出的赃款2万元由扣押机关返还被害人。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30日作出（2017）闽09刑终469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7月7日起至2022年9月6日止。2017年10月2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10月28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9刑更928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自2016年7月7日起至2022年3月6日止。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胡俊铭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243.3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020.2分，合计获得3263.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3月，获得2636.4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胡俊铭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胡俊铭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胡俊铭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34号
罪犯林清洪，男，汉族，1960年10月10日出生，原住福建省闽侯县。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2019）闽0121刑初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清洪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刑期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2月5日止。2019年5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从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林清洪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776.5分，合计获得1776.5分，表扬2次。起始期2019年6月至2021年3月，获得1700.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清洪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清洪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清洪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35号
罪犯李波波，男，汉族，1990年4月6日出生，原住贵州省金沙县，捕前系农民。曾因盗窃于2008年11月18日被晋江市公安局行政拘留五日。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17日作出（2013）晋刑初字第74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波波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四千元，责令退赔各被害人共计人民币58462.74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9日作出（2013）泉刑终字第615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审对李波波的刑事部分判决，以上诉人李波波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刑期自2012年6月20日起至2022年6月19日止。2013年11月1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5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9刑更372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现刑期自2012年6月20日起至2022年1月19日止。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李波波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442.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213分，合计获得3655.5分，表扬6次。间隔期2019年6月至2021年3月，获得2900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波波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波波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波波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36号
罪犯谢雄伟，男，汉族，1978年5月16日出生，原住湖北省潜江市，捕前系农民。因吸食毒品于2009年4月30日被福清市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10日。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11年5月5日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于2012年8月13日刑满释放。因犯组织卖淫罪于2016年3月28日被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系累犯。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5日作出（2016）闽0181刑初149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雄伟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原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刑期自2015年9月17日起至2025年3月16日止。2017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6月28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9刑更519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现刑期自2015年9月17日起至2024年10月16日止。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谢雄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355.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617分，合计获得3972.5分，表扬6次。间隔期2019年7月至2021年3月，获得3264.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谢雄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谢雄伟予以减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雄伟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37号
罪犯钟庆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畲族，1983年9月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四监区十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9日作出(2016)闽0902刑初字第178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人钟庆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2000元。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2016)闽09刑终46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5年9月17日起至2022年9月16日止。于2017年1月23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10月31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9刑更856号刑事裁定书，对罪犯钟庆减刑六个月；2020年2月24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9刑更160号刑事裁定，对罪犯钟庆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1年10月16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钟庆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993分，合计获得2038分，表扬2次。间隔期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获得1574.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钟庆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钟庆予以减刑三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钟庆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38号
罪犯陈志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86年2月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无业。因犯寻衅滋事罪于2005年5月26日被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7年11月13日刑满释放；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11年7月13日被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1000元，2013年10月26日刑满释放。现在押宁德监狱四监区十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6日作出（2018）闽0922刑初17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志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陈志违法所得人民币1680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7年11月1日起至2022年4月30日止。于2018年7月10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陈志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178分，表扬6次。起始期2018年8月至2021年3月，获得4178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志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志予以减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志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39号
罪犯朱斌斌，男，汉族，1990年1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安徽省南陵县，捕前系务工。现在押宁德监狱四监区十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4日作出（2018）闽0104刑初56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斌斌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刑期自2018年1月23日起至2028年1月22日止。于2018年11月2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朱斌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092分，合计获3092分，表扬5次。起始期2018年12月至2021年3月，获得309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朱斌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朱斌斌予以减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朱斌斌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40号
罪犯孙振勋，男，汉族，1994年1月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寿宁县，捕前系无业。2016年7月6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于2016年11月26日刑满释放；2018年5月17日因吸食毒品被寿宁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十四日并被责令社区戒毒三年，系累犯、毒品再犯。现在押宁德监狱四监区十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2018)闽0924刑初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孙振勋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848元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9日作出（2018）闽09刑终49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5月30日起至2022年1月29日止。于2018年12月1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孙振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评定表扬5次，起始期2019年1月至2021年3月，获得3078.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孙振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孙振勋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孙振勋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41号
罪犯陈进发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58年3月1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晋江市，捕前系经商。现在押宁德监狱四监区十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3日作出（2013）晋刑初字第335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进发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230万元。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3日作出(2014)泉刑终字第569-1号刑事裁定书，准许撤回抗诉。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3日作出(2014)泉刑终字第569-2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2年7月26日起至2027年7月25日止。于2014年8月11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12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1807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七个月；2018年9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764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自2012年7月26日至2026年7月25日止。现属普管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进发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16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338分，合计获得3554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8年11月至2021年3月获得294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进发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进发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进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42号
罪犯刘星星，男，汉族，1991年4月2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宁德市蕉城区，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四监区十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7日作出（2015）蕉刑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星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3000元，责令被告人刘星星退出赃款1100元。刑期自2014年6月10日起至2026年6月9日止。2015年3月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6月29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349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2019年7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9刑更585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自2014年6月10日起至2025年4月9日止。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刘星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11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556.5分，合计获得3667.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9年8月至2021年3月，获得3002.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刘星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星星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星星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43号
罪犯陈航，男，汉族，1986年1月2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闽侯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于2014年发生交通事故，闽侯县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9月26日作出不起诉决定。现在押宁德监狱四监区十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2019）闽0121刑初6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航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刑期自2018年8月7日起至2021年10月6日止。2019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航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916分，合计获得1916分，表扬2次。起始期2019年6月至2021年3月，获得1916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航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航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航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44号
罪犯计光辉，男，汉族，1992年11月1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涪陵区。捕前无固定职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0日作出(2011)鼎少刑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计光辉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期自2011年4月9日起至2026年4月8日止。2012年1月9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20日以（2014）宁刑执字第1213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一年八个月；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30日以（2016）闽09刑更1601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一年九个月；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5日以（2019）闽09刑更101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七个月；现刑期自2011年4月9日起至2022年4月8日止。现属宽管级管理罪犯。
罪犯计光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8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235.5分，合计获得4815.5分，表扬7个。间隔期2019年3月至2021年3月，获得3603.5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计光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计光辉予以减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

    ⒈罪犯计光辉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45号
罪犯余长兴，男，汉族，1973年5月1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无固定职业。曾因犯盗窃罪，于1992年10月22日被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因犯绑架勒索罪，于1995年4月20日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2005年3月25日刑满释放。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3日作出((2015)榕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余长兴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十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返还被害人。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24日作出(2016)闽刑终417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审对余长兴的刑事判决，以上诉人余长兴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自2015年3月11日起至2030年3月10日止。2017年2月2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30日以（2019）闽09刑更448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自2015年3月11日起至2029年10月10日止。现属宽管级管理罪犯。
罪犯余长兴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3.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425分，合计获得3478.5分，表扬5个。间隔期2019年6月至2021年3月，获得312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余长兴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余长兴予以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

    ⒈罪犯余长兴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46号
罪犯秦磊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93年8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正安县。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7日作出(2012)泉刑初字第1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秦磊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9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56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1年7月8日起至2026年7月7日止。2013年8月26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30日作出（2017）闽09刑更100号刑事裁定，减刑三个月；又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2019）闽09刑更351号刑事裁定，减刑七个月；现刑期自2011年7月8日起至2025年9月7日止。现属宽管级管理罪犯。
罪犯秦磊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轮评定表扬剩余299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839.5分，合计获得4138.5分，表扬6个。间隔期2019年5月至2021年3月，获得3486.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秦磊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秦磊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

    ⒈罪犯秦磊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47号
罪犯姜云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满族，1981年12月1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8日作出（2012）晋刑初字第60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姜云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继续追缴未退的赃款赃物返还被害人。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13日作出（2013）榕刑终字第249号刑释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1年12月2日起至2026年12月1日止。于2013年4月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5年10月19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宁刑执字第1433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十个月；2017年7月31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453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六个月；2019年5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9刑更451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5年2月1日。现属宽管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姜云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62.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得3652分，合计获得3714.5分，表扬6次。间隔期2019年6月至2021年3月，获得331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姜云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姜云予以减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姜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48号
罪犯蔡永增，男，汉族，1967年5月1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晋江市，捕前系务工。曾于2011年11月18日因吸食毒品被福建省晋江市公安局行政拘留五日。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13日作出（2013）晋刑初字第173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永增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0日作出（2013）泉刑终字第819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2013）晋刑初字第1739号刑事判决的第三项，撤销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2013）晋刑初字第1739号刑事判决的第一、二项，以上诉人蔡永增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刑期自2012年12月27日起至2023年6月26日止。于2013年11月26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7月29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954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九个月；2018年12月26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1029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七个月，现刑期至2022年2月26日止。现属考察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蔡永增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41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得2656分，合计获得2997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9年2月至2021年3月，获得229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蔡永增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蔡永增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永增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49号
罪犯余捷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96年9月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农民。曾于2014年1月17日因吸食毒品被福清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于2015年2月4日因吸食毒品被福清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8日作出（2015）融刑初字第117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余捷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已缴纳），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425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履行）。 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3日作出（2016）闽01刑终24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5年2月4日起至2023年2月3日止。于2016年4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4月2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269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六个月；2019年10月28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9刑更883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2年3月3日止。现属宽管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余捷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27.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得2516分，合计获得3043.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3月，获得2201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余捷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余捷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余捷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50号
罪犯张金佳，男，汉族，1979年4月1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晋江市，农民。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5日作出(2014)晋刑初字第13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金佳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责令退赔人民币550799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日作出(2014)泉刑终字第86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3年8月5日起至2025年8月4日止。于2014年9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9月29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1225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18年7月31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609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现刑期自2013年8月5日起至2024年7月4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罪犯张金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3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579分，合计获得4709分，表扬7次。间隔期2018年9月至2021年3月，获得4058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金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金佳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

   ⒈罪犯张金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51号
罪犯林明华，男，汉族，1988年5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6日作出(2017)闽0122刑初2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明华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元。刑期自2017年2月27日起至2025年2月26日止。于2017年9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2月24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9刑更161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七个月，现刑期自2017年2月27日起至2024年7月26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林明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91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502.9分，合计获得2593.9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获得1923.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明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明华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

   ⒈罪犯林明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52号
罪犯雷宝弟，男，畲族，1983年8月2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司机。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9日作出(2013)宁刑初字第4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雷宝弟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3700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13年7月2日起至2023年7月1日止。于2014年1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7月29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958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十个月；2018年6月28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517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自2013年7月2日起至2022年4月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雷宝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36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100.5分，合计获得4436.5分，表扬6次。间隔期2018年8月至2021年3月，获得3689.5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雷宝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雷宝弟予以减刑九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

   ⒈罪犯雷宝弟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53号
罪犯谢廷安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苗族，1973年7月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晴隆县。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7日作出(2014)晋刑初字第68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廷安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26日作出(2014)泉刑终字第70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3年11月23日起至2025年11月22日止。于2014年9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8月28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507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19年7月22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9刑更571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现刑期自2013年11月23日起至2025年1月22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谢廷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73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519分，合计获得3092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9年8月至2021年3月，获得224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谢廷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谢廷安予以减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

   ⒈罪犯谢廷安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54号
罪犯杨涛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91年2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将乐县，无固定职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2018)闽0783刑初4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责令五被告人与相关责任人共同退赔人民币370257元，返还各被害人。刑期自2018年1月9日起至2022年1月8日止。于2019年10月2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杨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915.6分，合计获得1915.6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3月，获得1915.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杨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涛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

   ⒈罪犯杨涛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55号
罪犯陈梅阁，男，汉族，1968年12月23日出生，原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捕前系无业。曾于1991年7月10日因犯盗窃罪被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于2002年1月2日刑满释放。现在押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3日作出（2015）城刑初字第6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梅阁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9日作出（2015）莆刑终字第64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5年3月14日起至2023年3月13日止。2015年11月2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11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846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六个月。2019年3月25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9刑更227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2年4月13日止。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梅阁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9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672分，合计获得3762分，表扬6次。间隔期2019年5月至2021年3月，获得3137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梅阁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梅阁予以减刑九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梅阁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56号
罪犯侯湘柏，男，汉族，1988年2月25日出生，原住湖南省永兴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10年3月12日因犯敲诈勒索罪被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于2010年8月12日刑满释放。现在押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5日作出（2019）闽0104刑初53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侯湘柏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刑期自2019年1月24日起至2023年7月23日止。2019年12月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侯湘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403.5分，合计获得1403.5分，表扬2次。起始期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获得1403.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侯湘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侯湘柏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侯湘柏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57号
罪犯黄益锴，男，汉族，1982年6月1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鼎市，捕前系渔民。现在押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闽0982刑初45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益锴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7日作出（2019）闽09刑终11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6月23日起至2027年6月22日止。2019年4月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黄益锴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935分，合计获得1935分，表扬3次。起始期2019年5月至2021年3月，获得193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益锴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益锴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益锴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58号
罪犯陈建伟，男，汉族，1987年5月2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4日作出（2018）闽0104刑初56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建伟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9570元。刑期自2018年1月16日起至2029年3月15日止。2018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建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630.1分，合计获得3630.1分，表扬6次。起始期2018年12月至2021年3月，获得3630.1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建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建伟予以减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建伟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59号
罪犯童人贤，男，汉族，1977年4月8日出生，户籍地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捕前系务工。现在押宁德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3日作出（2019）闽0703刑初18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童人贤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刑期自2019年2月1日起至2022年1月31日止。2019年9月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童人贤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039.1分，合计获得2039.1分，表扬3个。起始期2019年10月至2021年3月，获得2039.1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童人贤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童人贤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童人贤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60号
罪犯柯顶远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83年11月2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捕前系无业。曾因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09年3月16日被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现在押宁德监狱六监区二十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0日作出（2016）闽01刑初1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柯顶远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日作出（2017）闽刑终30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2018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柯顶远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038.8分，合计获得3038.8分，表扬5次。起始期2018年12月至2021年3月，获得3038.8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柯顶远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柯顶远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柯顶远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61号
罪犯鲜平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98年10月10日出生，初中文化，户籍地四川省营山县，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八监区二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日作出（2019）闽0103刑初19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鲜平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19年1月8日起至2022年1月7日止。2019年8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鲜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804.7分，合计获得1804.7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9年9月至2021年3月，获得1804.7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鲜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鲜平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鲜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62号
罪犯黄朝平，男，汉族，1994年12月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宁化县，捕前系农民。现在押宁德监狱医院二十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8日作出（2013）晋刑初字第2240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人黄朝平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八千元。刑期自2013年5月11日起至2023年11月10日止。2013年9月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6日作出（2016）闽09刑更638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1日作出（2018）闽09刑更443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现刑期至至2022年4月10日止。现属普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黄朝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08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887分，合计获得4295分，表扬7次。间隔期2018年7月至2021年3月，获得3479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朝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朝平予以减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朝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63号
罪犯林家兴，男，汉族，1960年4月2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医院二十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3日作出（2014）连刑初字第292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人林家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6万元、继续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405500元。刑期自2014年4月2日起至2022年4月1日止。2014年11月25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31日作出（2017）闽09刑更484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四个月。现刑期至2021年12月1日止。现属考察管理级罪犯。

罪犯林家兴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9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020分，合计获得311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7年9月至2021年3月，获得276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家兴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家兴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家兴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64号
罪犯张金辉，男，汉族，1995年10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医院二十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闽0102刑初95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金辉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被告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日作出(2019)闽01刑终27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9月28日起至2021年12月27日止。2019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管理级罪犯。

罪犯张金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440分，合计获得1440分，表扬2次。起始期2019年3月至2021年3月，获得1440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金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金辉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金辉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65号
罪犯范运涛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94年4月5日出生，原住福建省寿宁县，捕前系务工。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5日作出（2020）闽0924刑初4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范运涛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扣押在案违法所得及赌资553900元予以没收。刑期自2020年7月13日起至2021年8月12日止。2020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从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范运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634.5分，合计获得634.5分，表扬1次。起始期2020年9月至2021年3月，获得634.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范运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范运涛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范运涛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66号
罪犯吴新聪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2001年12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云南省麻栗坡县，捕前系工人。现在押宁德监狱四监区十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8日作出（2020）闽0181刑初19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新聪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刑期自2019年10月19日起至2021年7月18日止。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2020）闽01刑终62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2020年8月19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罪犯。
罪犯吴新聪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内累计获601分。起始期2020年9月至2021年3月，获得601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新聪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新聪予以减刑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新聪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67号
罪犯富仲斌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86年11月1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寿宁县，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5日作出（2020）闽0924刑初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富仲斌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已缴纳），扣押再案违法所得及赌资计人民币56428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0年7月13日起至2021年8月12日止。于2020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富仲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得692.5分，合计获得692.5分，表扬1次。起始期2020年9月至2021年3月，获得692.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富仲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富仲斌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富仲斌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1〕闽宁狱减字第368号
罪犯杜浩胜，男，汉族，2002年5月1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安顺市，捕前系务工。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8日作出(2020)闽0181刑初19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杜浩胜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2020)闽01刑终62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11月11日起至2021年8月10日止。于2020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杜浩胜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706分，合计获得706分，表扬1次。起始期2020年9月至2021年3月，获得70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杜浩胜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杜浩胜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

   ⒈罪犯杜浩胜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1年5月31日
